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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6民初5078号
朱新伟：本院受理原告董国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1）浙0106
民初5078号民事判决书和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
行后果预告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和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907号

林帆：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7907号原告黄
道明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六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461号

刘俊峰、刘玉明、杨根秀、陈希、段誉、高永芳、金淑英:
原告周建业与被告杜中军、刘俊峰，第三人刘玉明、杨根
秀、陈希、段誉、高永芳、金淑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被告杜
中军于8月4日提起上诉，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及相关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
日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816号

杭州住啦科技有限公司、袁少亭:本院受理原告夏昶
晖诉被告杭州住啦科技有限公司、袁少亭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08民初1816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原
告夏昶晖的起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裁定书
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171号

浙江盈扬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杭州壹桶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盈扬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108民初21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本案按原告杭州壹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撤诉处
理。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277号

郭春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与郭春红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1)浙0108民初2277号】。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317号

陈棋、陈吾权、王爱芹、丁洁琼、陈埩航:本院受理原告
朱福全诉被告陈棋、陈吾权、王爱芹、丁洁琼、陈埩航债
权人代位析产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231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459号

宁波千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蒙诉
你和被告傅磊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2459号民事判
决书:被告宁波千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蒙租金52603元;被告宁波千顺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陈蒙维修费36500元;被告宁波千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蒙违约金50000
元，被告傅磊对上述第一、二、三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
告宁波千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放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陈蒙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3256元，减半
收取1629元，由原告陈蒙负担88元，被告宁波千顺汽车
租赁有限公司、傅磊负担1541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308号

杭州长荣工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滨江
区浦沿街道浦联社区居民委员会与被告杭州长荣工具
有限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2月30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1913号

蔡德良、谢建文:本院受理原告凌琳诉被告谢建文、蔡
德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191民初19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
如下:“一、被告谢建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原告凌琳借款本金250000元，并支付截至2021年1月
28日的借款利息103718.06元，之后利息以未还本金
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被告谢
建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凌琳为实
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3500元;三、被告谢建文应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凌琳公告费650
元;四、驳回原告凌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谢建文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04
元(已减半)，由被告谢建文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7民初3980号
姚婷婷:原告徐迁诉被告姚婷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原告
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20000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月5日
下午14时30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威坪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依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
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2364号

徐永红:原告季翔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82民初2364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徐永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
还原告季翔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7月1
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的利息。驳回原告季翔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1209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769元，由你负担
1245元，季翔负担524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429号

杨国兴：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
卡中心与杨国兴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
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裁判主文为：一、被告杨国兴于本判决生效后
五日内归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信用卡借款本金283734.64元，并支付利息（按日利率
0.42‰自2021年1月4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
告杨国兴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00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减半收取2778元，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杨国兴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
纳本院。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099号

杨汉星：本院受理原告韦利锋诉被告杨汉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205民初30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杨汉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韦利锋借款本
金8223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856元，减半收取计928元，由杨汉星
负担；公告费650元，由杨汉星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873号

何鑫（公民身份号码：3429011987****181X）：本
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善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何鑫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7873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何鑫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浙江善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租金19026元及违约金
（该违约金以19026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从2020年9月
16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判令被告何鑫支付原
告浙江善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因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
费25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33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69元，由被告
何鑫承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何鑫承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494号

陈志朋（身份证3607811998****5836）：洪定锋
与陈志朋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依
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各项损失28515.7元；2、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1月05日
09:00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178号

闫全英:原告刘锋诉被告闫全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11178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告知书、上诉案
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423号

陈立挺：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陈立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114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811号

周小威：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与被告周小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88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989号

喻青：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公司诉被告喻青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198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993号

王进军、杨明香：原告宁波明适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诉被告王进军、杨明香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199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816号

孙敏：本院受理原告魏娜娜与被告孙敏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0日内，由审判员陈奕独任审理，并定于2021年
12月29日13时45分在本院福明法庭（鄞州区徐戎路
126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七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027号

上海樊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微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樊光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12民初1002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3467号

杜腾飞、李波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今日行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杜腾飞、李波波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
须知、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现定于2021年12月24
日下午14:15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337号

黄利（3412261971****0846）：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市北仑区大碶润滢房产中介服务部诉被告黄利中介合
同纠纷一案，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及材料开庭传票等材料。原
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所欠中介费13000元。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12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155号

辽宁恒大重工有限公司：原告宁波普利达液压传动
有限公司与被告辽宁恒大重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1民初215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辽宁恒大重工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宁波普利达液压传
动有限公司货款144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60元，减半收取80元，由被告辽
宁恒大重工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缴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2263号

赵朋飞（公民身份号码412724********2111）、耿
利利（公民身份号码412724********1122）：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矗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赵朋飞、耿
利利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二被告立
即偿还原告代付的贷款266983.88元以及自2021年
5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还款违约金
（按月价利率1.28%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二被
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30日上午09
时0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6721号

程功安：本院受理的原告高立军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82民初67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

被告程功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高
立军货款83300元，并支付原告自2021年6月3日起
至货款实际清偿日止、以833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1883元，减半收取
941.50元，由被告程功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5345号之二

侯培全（公民身份号码:371322********581X）：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与被
告孙大飞、侯培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
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2021）浙0281民初
534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定：一、被告孙大飞在机
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保险金损失2000元；
二、被告孙大飞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余姚中心支公司保险金损失357910元的80%即
286328元；三、被告侯培全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保险金损失357910元的
20%即71582元；四、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一、二、
三项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案件受
理费6699元，减半收取计3349.50元，由被告孙大飞负
担2683元，被告侯培全负担666.50元。款限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6491号

王柱乾（男，1993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
商丘市睢阳区临河店乡夏桥村姜庄46号）：原告陈海珍
与被告王柱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初6491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王柱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归还原告陈海珍借款1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
半收取1150元，由被告王柱乾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
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
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
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
部，账号：376658348992。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
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0）浙0681民初17549号

卫笑仙：本院受理原告周兴军诉你与黄建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公告向你送达本院（2020）浙0681民初17549号民事
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03破30号之一

2021年8月6日，本院依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容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联系人:林朝瓯;联系电
话:13736998368，0577-88997577;联系地址:温州市
鹿城区车站大道时代商务楼六层)担任管理人。温州
容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11月20日
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温
州容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1年11月26日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800
号)召开。各债权人及温州容器制造有限公司的股东应
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

温州容器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以
及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应自公告之日起
15日内向管理人移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公
司印章、证照、财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
算的，温州容器制造有限公司相关人员依法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485号

刘欢欢: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陈杰、刘欢欢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303民初148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5193号之一

陈影、李勇：原告温州市麦迈佳鞋业有限公司与被告
陈影、李勇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初519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李勇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温州市麦迈佳鞋业有限公司
缴纳出资款55000元；二、被告陈影对上述第一项付
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1175元，公
告费650元，共计1825元，由被告陈影、李勇负担（公

告费已由原告垫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5622号之一

林乃晓、黄金云：原告温州市瓯海康麟鞋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与被告林乃晓、黄金云与破产有关的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初
56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林乃晓应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温州市瓯海康麟鞋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赔偿款88160元；二、驳回原告温州市瓯海康
麟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
费2090元，由原告温州市瓯海康麟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担79元，被告林乃晓负担2011元。公告费650元，由
被告林乃晓负担（公告费650已由原告垫付）。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6985号

张鹏飞：本院受理的原告周佳丽与被告张鹏飞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
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31日
10时00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7079号

徐传明：本院受理的原告钱光拥与被告徐传明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
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
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
31日9时00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2219号

郑林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
市支行诉被告郑林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2219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7701号

李艳杰：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阿拉金金融服务有限
公司诉李艳杰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1月
21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小法庭三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6544号

宋崇付（公民身份号码330326196310193017）：
本院受理原告叶新华诉被告宋崇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与30日内。本案依
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濮院法庭第一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3225号

李志根：本院受理原告陆伟诉你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503民初3225号民事判决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南浔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等，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5907号

应广凌、郑玲玲:本院受理原告方航飞与被告应广凌、
郑玲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
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
款人民币157000元及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2年1月3
日14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23破1号

因浙江武义旭正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现有的破产财产
已分配执行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9月30日裁定终结浙江武
义旭正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武义县人民法院


